宜昌市职业技能补贴性培训项目目录（第一批）
	序号
	培训项目名称
	培训对象
	培训时间
	补贴标准
	补贴申领
程序
	文件依据
	备注

	1
	就业技能培训
	处于未就业、灵活就业状态的下列人员：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包括失地农民）；
（三）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四）贫困家庭（包括低保家庭）子女；
（五）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六）毕业年度（毕业当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七）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
（八）戒毒康复人员；
（九）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
	就业技能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2个课时（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开展培训的课时和补贴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培训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补贴标准为200元-2000元／人。对培训后取得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100%给予补贴；只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80%给予补贴。（项目制培训和指导目录内的培训，可按鄂人社发〔2018〕64号规定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1.培训机构申请或代为申请；
2.县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
3.县以上人社局复核；
4.县以上财政局拨付。
	1.《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社发〔2017〕102号）
2.《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鄂人社发〔2018〕6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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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创业培训
	处于未就业、灵活就业状态的下列人员：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包括失地农民）；
（三）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四）贫困家庭（包括低保家庭）子女；
（五）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六）毕业年度（毕业当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七）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
（八）戒毒康复人员；
（九）毕业学年（即从毕业前一年7月1日起的12个月）大学生；
（十）创业初期（领取营业执照3年内）创业者；
（十一）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

	创业培训时间应不少于42个课时。创业意识培训时间不少于6个课时。
	创业培训补贴标准为一次性800元/人和1200元/人，对培训后六个月内办理营业执照的参训人员补贴标准为1200元/人，其他参训人员的补贴标准为800元/人。创业意识培训补贴标准为100元/人。（项目制培训和指导目录内的培训，可按鄂人社发〔2018〕64号规定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1.培训机构申请或代为申请；
2.县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
3.县以上人社局复核；
4.县以上财政局拨付。
	1.《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社发〔2017〕102号）
2.《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鄂人社发〔2018〕64号）
	

	3
	岗前培训
	企业新录用的，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1年内参加培训的以下九类人员：
（一）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二）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包括失地农民）；
（三）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四）贫困家庭（包括低保家庭）子女；
（五）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六）毕业年度（毕业当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
（七）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
（八）戒毒康复人员；
（九）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
	岗前培训应包括理论培训和操作技能实训，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2个课时，培训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补贴标准为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的50%。
	1.企业申请；
2.县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
3.县以上人社局复核；
4.县以上财政局拨付。
	1.《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鄂财社发〔2017〕102号）
2.《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鄂人社发〔2018〕64号）
	

	4
	新型学徒制培训
	学徒培养以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培训对象，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定培养对象。
	培养时间为1-2年，特殊情况可延长至3年。
	补贴标准原则上每人每年控制在4000-6000元，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
	1.企业申报；
2.人社部门审核备案；
3.企校双方实施培养；
4.企业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考核鉴定；
5.企业向当地人社部门申领补贴；
6.人社、财政部门审核后，拨付资金。
	《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宜昌市财政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的通知》（宜人社发〔2019〕8号）
	

	5
	劳动预备制培训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结）业生，大、中专毕业未就业人员，复转退伍军人，城镇失业人员，企业下岗职工，进城求职的农村劳动者以及其他有技能提升和就业愿望人员。
	根据不同培训对象文化程度和选训职业（工种），一般每期培训时间为3个月以上。其中，实操实训课时占比不低于60%。
	每人每期不高于2000元标准补贴给承训院校。农村学员和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学员，以及参加紧缺专业技能人才培训的就业困难人员，在按规定给予培训费补贴的同时，培训期间另按每人每天不低于8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费补贴。
	1.承训院校提出申请，制定计划；
培训对象资格审查；
2.承训院校按照计划实施培训；
培训结束后由承训院校向同级人社部门报送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申请；
3.市级人社部门审查验收相关资料并进行公示，同级财政部门核算、拨付补贴资金。
	1.《关于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鄂人社函〔2013〕193号）
2.《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鄂人社发〔2018〕64号）
	

	6
	技师培训
	在相应职业（工种）生产一线岗位工作、具备晋升职业资格申报条件，通过培训取得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工；通过培训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技师；以及参加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等方面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或创新能力培养，并取得相应培训证书的高级技师。
	——
	参加技师培训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补助；对参加高级技师培训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按每人3000元给予补助。
	1.企业或培训机构向人社部门申报；
2.人社部门审核申请材料；
3.财政部门拨付补贴资金。
	《湖北省财政厅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技师培训补贴资金管理办法>》（鄂财社规〔2014〕8号）
	



